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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3-5

摘要：

電機工程科技師鍾ＯＯ辦理系爭「ＯＯ設備更新工程」監造服務案，利害關係人

以鍾技師辦理本案監造業務涉有未落實執行監造計畫及應辦事項之情事，涉嫌違

反技師法規定為由交付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被付懲戒技師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行為，決議申誡；被付懲

戒技師不服提起覆審，因已逾法定期間，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不予受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101031501 號

被付懲戒人：鍾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電機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 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結構電機技師事務所（103 年 1 月 27

日變更其執業機構為ＯＯ結構水利電機

技師事務所）

執業機構地址：ＯＯ縣ＯＯ市Ｏ路Ｏ號Ｏ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電機工程科技師鍾ＯＯ辦理「ＯＯ設備更新工程」監造服務案，涉嫌有違反技師

法情事，案經利害關係人臺中市政府ＯＯ局移送懲戒，及技師中央主管機關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本會）就同案另查有涉嫌違反技師法情事併案移送懲

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民國（下同）104 年 3 月 3 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 文

電機工程科技師鍾ＯＯ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部分，應予申誡；

另違反同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部分，應予警告。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一、按臺中市政府ＯＯ局（下稱臺中市ＯＯ局）前以 101 年 2 月 29 日中市ＯＯ

字第 1010014947 號函表示鍾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辦理該局委託之「Ｏ

Ｏ設備更新工程」監造服務案（下稱本案），其監造計畫依契約規定應由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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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廠商提送臺中市ＯＯ局核定後實施，惟該局認被付懲戒人辦理本案監造業

務涉有下列未落實執行監造計畫及應辦事項之情事，爰以涉嫌違反技師法為

由移送懲戒：

(一)本案監造計畫規定施工及品質計畫書審查期限為 7 日，惟被付懲戒人審查

日數卻長達 42 日，導致施工廠商遲遲無法開工，本局要求說明原由，其函

復內容卻無實質理由。

(二)未依服務契約規定之期限提送監造計畫書、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工作月

報等，以及未依監造計畫規定期限審查施工廠商提送之施工及品質計畫

書，依契約規定其違約金已達契約價金 20%以上。

(三)本局於 100 年 12 月 6 日、7日及 13 日至施工現場進行督導時，均未見監工

人員於現場執行監造作業，亦未於本局所訂期限內提出說明。

(四)100 年 12 月 19 日本局於施工現場查無監造日報表，於本局所訂期限內均

未提送，無法得知其監造情形。

(五)100 年 12 月 28 日於本局委託機電專家學者 2 名進行現場督導，被付懲戒

人未到場，監造人員姍姍來遲，現場仍未見監造日報、抽查紀錄等監造相

關文件。

(六)本案施工廠商於 101 年 2 月 1 日提報竣工，被付懲戒人卻遲於 101 年 2 月

17 日始將相關資料送本局審核。

二、案經本會核對被付懲戒人於本案執行業務所製作書表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情

形，發現「品質計畫書送審核章表」、「施工計畫書送審核章表」未加蓋技

師執業圖記；另「設備送審核章表」、「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

核章表」等文件未親自簽署，涉嫌違反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爰併案移

付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陳述意見書及列席本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被付懲戒人 101 年 4 月 30 日送達本會之答辯書：

(一)本所依據公文中市ＯＯ字第101001494號公文已經於3月19日答辯已呈送

台中市政府福字第 1010319001 號公文。

(二)而台中市ＯＯ局衛生工程科根據此公文回文。

(三)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非延宕 42 日才送，事實上於 7日左右既已呈送市

府，只因為市府退回，並要求於審查中其中數項多所說明，本事務所基於

工程品質，並要求施工廠商提出出廠證明（當時廠商若干設備尚於國外採

購），且說明補正若干項目（如保護電驛之保護協調之範圍），此審查乃

基於工程品質，並非延宕施工，並且本所已問明施工廠商，則根據施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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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貴局所訂定之合約，乃 3 月底報完工即可，本工程已於 2 月報竣工，

並無延誤之情況。

(四)100 年 12 月 6、7、13 日於現場施作時，本事務所曾派員出席監造，本人亦

出席監造 12 月 7、13 日（以圖片為證）。本工程本所亦曾派員至現場出席

監造幾十次。

(五)廠商 2 月 1 日提報竣工，本所於 2 月 14 日提報乃需驗證施工廠商確已完

成施工項目。

(六)本工程已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順利完成驗收而主驗人員並無任何對監造意

見。

(七)本工程已於 101 年 4 月 2 日順利完成驗收，而評審委員及主辦單位人員並

無對監造有任何意見

二、被付懲戒人 104 年 3 月 2 日傳送本會之陳述意見書及 104 年 3 月 3 日列席本

會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二）部分，提送監造計

畫書日期延誤僅為 1 天非原承辦人所說的 15 天，其原因如下：本案於 100

年 9 月 16 日簽約；而 100 年 8 月 25 日（開標）當時並未通知已經決標；

事實上是經過一星期後才"電話通知"已經決標；本所尚未收到決標通知公

文；根據民法 59 條「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

對人時，始發生效力」承辦人乃要求 100 年 9 月 15 日開會；本所乃根據 100

年 9 月 15 日會議記錄公文提送監造計畫書。另一方面本案契約第七條第二

款第四目，星期六日及例假日免計入履約期限。另第七條第二款第五目計

入工期是星期六日及例假日以"施作"為限，星期六日施工廠商（山林水）

並未上班（可查施工日誌）。實際辦理完成之日期 100 年 9 月 20 日（收到）

延誤僅為 1天。

(二)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一）部分：施工計畫書

及品質計畫書非延宕如承辦人所說得 42 日（共 84 日）而為 19 日（共 38

日），其原因如下：

１、事實上於 7日左右既已呈送市府，只因為承辦人退回，並要求於審查中

其中數項多所說明，本事務所基於工程品質，並要求施工廠商提出出廠

證明（當時廠商若干設備尚於國外採購），且補正若干項目，此審查乃

基於工程品質，並非延宕施工，並且本所已問明施工廠商，則根據施工

廠商與貴局所訂定之合約，乃 3月底報完工即可，本工程已於 2月報竣

工，並無延誤之情況。其施工進度亦較預定進度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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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監造單位收到計畫書後：是指監造單位收到計畫書日期非指施工廠商發

文日期，發文日期 100 年 9 月 21 日，根據民法所謂之送達時間，3 日計

算，經扣除假日後，事實本所100年 10月 31日福字第100103101號函（100

年 11 月 2日收文）；在此之前即已送達；只是當時承辦人有意見又退回

當時是以電話告知（未發文）；是故才有 100 年 11 月 15 日之發文「言

及未來不以口頭將以發文為準」；事實上逾期日期應該沒有 19 日那麼多。

(三)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二）部分：提送提供勞

務之受雇勞工名冊，逾期 49 日非承辦人所說的 72 日（理由如上扣除星期

六，日，及例假日）（敝所承接此案為五人以下事務所並無勞保，後於勞

保局辦理勞保核准帳戶須要一些時日）工作月報表、9-11 月份月報表（9

月並無施作項目純準備項目查施工日誌）共逾期 55 日；12 月份月報表；逾

期 26日（扣除新年）共 81日；1月份月報表並無施工項目，因 12月工作月

報表，敝人因合約未清楚說明需發文送市政府；原以為在每月召開之監工

會議上提出送交承辦即可（因機關需派員參加）、因每月監工會議需提出

月報：如施工狀況、進度人數、異常等。但是後來才知道沒有發文而造成

逾期，但逾期而言理由如上應扣除星期六，日，及例假日（扣除新年），

所以逾期日數應如左所述 81 日。

（註：月報表及提送提供勞務之受雇勞工名冊非合約上的驗收項目所以此

二項合計共 130 日實有些冤枉）

(四)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四）部分：所謂於 100

年 12 月 19 日，現場並無監造日報表：敝事務所之”監造日報表”一般而

言均於所內存放，以便於管理，避免雜亂。

(五)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三）部分：100 年 12 月

6，7，13 日於現場施作時，本事務所曾派員出席監造，只是當承辦人去現

場時監造人員亦去工地別處監造，敝人下午亦有趕赴現場當時正安裝

NFB，ACB，絕緣油熱油循環及真空透析處理等。

(六)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三部分：案復有關敝所之施

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經敝所找出舊有資料，承辦人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

同意備查，並蓋有執業圖記並簽名？不知道為何說敝所違反技師法 16 條第

一項之規定，經查明”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六條如下：公共工

程實施設計、監造簽證者，主辦工程機關應於委託設計、監造服務之招標

文件中，明定實施設計、監造簽證之工程項目或內容，並規定得標廠商須

於簽約後提報其實施設計、監造簽證之執行計畫，經主辦工程機關同意後

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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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執行計畫應具之工作項目，主辦工程機關應依工程種類、規模及實際

需要定之。其屬設計簽證者，得包括補充測量、補充地質調查與鑽探、施

工規範與施工說明、數量計算、設計圖與計算書、施工安全評估、工地環

境保護監測與防治及其他必要項目；其屬監造簽證者，得包括品質計畫與

施工計畫審查、施工圖說審查、材料與設備抽驗、施工查驗與查核、設備

功能運轉測試之抽驗及其他必要項目。

並無「設備送審核章表」，「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

而僅有「設備功能運轉測試之抽驗」「材料與設備抽驗」而公共工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所用之字眼為”得包括”而非”應包括”，另一方面「設備

送審核章表」及「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敝所僅作”

審查”之工作（根據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此兩項表並非

敝所製作），另一方面若「設備送審核章表」及「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

梯護籠送審核章表」若缺乏完整之簽證，為何主辦不提出更正。如此一來

為何說敝所違反技師法 16 條第一項之規定。另外技師法 16 條第 1項：「技

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

記。」其中”所製作”是指技師自己事務所或顧問公司製作，如果按照廣

義之解釋為所有執行業務之圖樣及書表，那麼在技師法訂定時應該將”所

製作”三個字拿掉，以免混淆。根據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

表此兩項表並非敝所製作，敝所僅作審查之工作（包括品質計畫書與施工

計畫書），敝所認為僅為”審查”之工作需簽證稍嫌不合理。

(七)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六）部分：廠商 2 月 1

日提報竣工，本所於 2月 14 日提報乃需驗證施工廠商確已完成施工項目。

101 年 2 月 1 日過年剛過，敝所員工正旅遊，延誤日期應包括扣除送達時間

（3天）及例假日事實上已無延誤。

(八)針對「工程懲字第 10400052390 號公文」說明二（五）部分：敝事務所已

經根據督導意見修正辦理。

(九)本工程已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順利完成驗收而主驗人員並無任何對監造意

見。

(十)本工程已於 101 年 4 月 2 日，順利完成驗收而評審委員，及主辦單位人員

並無對監造有任何意見。

理 由

一、按「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

業圖記。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

明負責之範圍。」、「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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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

違反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行為。」、「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一、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予警告或申誡。……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應予申誡、停

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6 條第 1項、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9 條第 1款、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

二、臺中市政府ＯＯ局（下稱臺中市ＯＯ局）委託ＯＯ結構電機技師事務所辦理

「ＯＯ設備更新工程」監造服務案（下稱本案），鍾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

戒人）為承辦技師。臺中市ＯＯ局前以 101 年 2 月 29 日中市ＯＯ字第

1010014947 號函表示被付懲戒人辦理本案，其監造計畫依契約規定應由ＯＯ

結構電機技師事務所提送該局核定後實施，惟被付懲戒人辦理本案監造業務

涉有未落實執行監造計畫及應辦事項之情事，爰列舉下列情事，以涉嫌違反

本法為由移送懲戒：

(一)本案監造計畫規定施工及品質計畫書審查期限為 7 日，惟被付懲戒人審查

日數卻長達 42 日，導致施工廠商遲遲無法開工，本局要求說明原由，其函

復內容卻無實質理由。

(二)未依服務契約規定之期限提送監造計畫書、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工作月

報等，以及未依監造計畫規定期限審查施工廠商提送之施工及品質計畫

書，依契約規定其違約金已達契約價金 20%以上。

(三)本局於 100 年 12 月 6 日、7日及 13 日至施工現場進行督導時，均未見監工

人員於現場執行監造作業，亦未於本局所訂期限內提出說明。

(四)100 年 12 月 19 日本局於施工現場查無監造日報表，於本局所訂期限內均

未提送，無法得知其監造情形。

(五)100 年 12 月 28 日於本局委託機電專家學者 2 名進行現場督導，被付懲戒

人未到場，監造人員姍姍來遲，現場仍未見監造日報、抽查紀錄等監造相

關文件。

(六)本案施工廠商於 101 年 2 月 1 日提報竣工，被付懲戒人卻遲於 101 年 2 月

17 日始將相關資料送本局審核。

三、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本會）核對被付懲戒人於本案執行業務所

製作書表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情形，發現「品質計畫書送審核章表」、「施

工計畫書送審核章表」未加蓋技師執業圖記；另「設備送審核章表」、「攔

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等文件未親自簽署，爰以涉嫌違反

本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為由併案移付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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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茲就上開報請懲戒事由，臚列認定如下：

(一)有關臺中市ＯＯ局報請懲戒理由「本案監造計畫規定施工及品質計畫書審

查期限為 7日，惟被付懲戒人審查日數卻長達 42 日，導致施工廠商遲遲無

法開工，本局要求說明原由，其函復內容卻無實質理由」、「未依服務契

約規定之期限提送監造計畫書、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工作月報等，以及

未依監造計畫規定期限審查施工廠商提送之施工及品質計畫書，依契約規

定其違約金已達契約價金 20%以上」、「100 年 12 月 19 日本局於施工現場

查無監造日報表，於本局所訂期限內均未提送，無法得知其監造情形」、

「本案施工廠商於 101 年 2 月 1 日提報竣工，被付懲戒人卻遲於 101 年 2

月 17 日始將相關資料送本局審核」乙節，經查本案契約第七條履約期限雖

載明「廠商對監造申務工作應以機關書面通知開始日起……」，惟該條就

履約期限係以日曆天或工作天計算並無規範，爰有關被付懲戒人答辯稱本

案履約事項逾期天數之計算應扣除例假日乙節，申請交付懲戒者臺中市Ｏ

Ｏ局出席本會代表並未表示異議，其辯詞尚屬有據，惟被付懲戒人答辯辯

稱「……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非延宕如承辦人所說得 42 日（共 84 日）

而為 19 日（共 38 日）……」、「提送監造計畫書日期延誤僅為 1 天」及

「……9-11 月份月報表（9 月並無施作項目純準備項目查施工日誌）共逾

期 55 日；12 月份月報表；逾期 26 日（扣除新年）共 81 日……」等語云云，

已自承其於辦理本案監造業務時，確有發生提送監造計畫書逾期、審查施

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逾期、提送工作月報表逾期等缺失。相關缺失雖未

導致工程延誤，然被付懲戒人對於自身所承攬之技術服務業務應辦事項及

義務認識不足，就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案之監造事項，應如期如質完成，

方能謂善盡其身為承辦技師之作為義務，被付懲戒人上開缺失已該當本法

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行為。

(二)另有關臺中市ＯＯ局報請懲戒理由「本局於 100 年 12 月 6 日、7 日及 13

日至施工現場進行督導時，均未見監工人員於現場執行監造作業，亦未於

本局所訂期限內提出說明」及「100 年 12 月 28 日於本局委託機電專家學者

2 名進行現場督導，被付懲戒人未到場，監造人員姍姍來遲，現場仍未見

監造日報、抽查紀錄等監造相關文件」部分，被付懲戒人答辯辯稱「……

100 年 12 月 6，7，13 日於現場施作時，本事務所曾派員出席監造，只是當

承辦人去現場時監造人員亦去工地別處監造……」，惟就 100 年 12 月 28

日現場督導時被付懲戒人未到場及監造人員亦姍姍來遲乙節未予說明，被

付懲戒人未確實督導監造工作，亦已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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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有關本會報請懲戒理由「『施工計畫書送審核章表』、『品質計畫書送

審核章表』未加蓋技師執業圖記」及「『設備送審核章表』、『攔污柵、

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等文件未親自簽署乙節：

１、關於被付懲戒人答辯辯稱「案復有關敝所之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經

敝所找出舊有資料，承辦人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同意備查，並蓋有執業

圖記並簽名」，經查卷內相關事證資料，爭系工程「施工計畫書送審核

章表」（提報單位山林環境工程服份有限公司；提報次數：第一次；提

報日期：100.09.21）及「品質計畫書送審核章表」（提報單位山林環境

工程服份有限公司；提報次數：第一次；提報日期：100.09.21）等監造

文件，僅有簽署而未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核與被付懲戒人辯詞不符。

２、又被付懲戒人辯稱「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6條規定並無『設備

送審核章表』及『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而僅有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之抽驗』及『材料與設備抽驗』，而公共工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所用之字眼為『得包括』而非『應包括』，另一方面『設

備送審核章表』及『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敝所僅

作『審查』之工作……，另一方面若「設備送審核章表」及「攔污柵、

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送審核章表」若缺乏完整之簽證，為何主辦不提出

更正。如此一來為何說敝所違反技師法 16 條第 1項之規定。另外技師法

16 條第 1項：『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

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其中『所製作』是指技師自己事務所或顧問公

司製作，如果按照廣義之解釋為所有執行業務之圖樣及書表，那麼在技

師法訂定時應該將『所製作』三個字拿掉，以免混淆。……」部分，查

本會前以 98 年 12 月 2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 號令核釋本法第 16 條

規定關於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之圖樣、書表及技師簽

署方式在案，依上開解釋令一之（三）所示，技師應就施工廠商之施工

計畫、品質計畫及材料設備等文件，應於相關審查意見表（單）簽署並

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次查本案技術服務契約第八條第十六項第 2款明定

「依本契約完成之圖樣或書表，如屬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者，應依技師

法第 16 條規定，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有關應由技師

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之圖樣、書表及技師簽署方式，依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12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 號令……）」，

爰被付懲戒人執行本案業務所製作之審查意見表應予簽署並加蓋技師

執業圖記，其未能瞭解技師法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而致其於系爭工程

「施工計畫書送審核章表」及「品質計畫書送審核章表」僅加蓋執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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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未簽署，以及「設備送審核章表」、「攔污柵、旋轉吊架及爬梯護籠

送審核章表」僅簽署未加蓋執業圖記，核已違反本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

五、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於執行本案監造工作時發生提送監造計畫書逾期、審

查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逾期、工作月報表提送逾期及部分施工日期現場

無監造人員監造缺失情事，該當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

應盡之義務」之禁止行為，惟考量上開監造缺失並未對系爭工程品質造成實

際損害，且該工程亦如期完工，其缺失尚屬輕微，爰決議予以申誡處分。另

被付懲戒人所製作之相關審查意見表未同時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已違反本

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衡酌被付懲戒人係因未瞭解法令而致有漏簽署或漏

蓋執業圖記之情事，非屬故意且為初犯，爰決議予以警告，以示警惕。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具法學專業）

委員 羅建勛（具法學專業）

委員 羅天健（具法學專業）

委員 蘇德昌（具法學專業）

委員 吳振華

委員 朱金龍

委員 張學文（具法學專業）

委員 高健章（請假）

委員 葉昭雄

委員 黃文曲（請假）

委員 洪家殷（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顏玉明（具法學專業）

委員 歐陽嶠暉

委員 林志棟（請假）

委員 許君薇（技師公會代表兼具法學專業）

委員 曹明炫（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林根勝（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李華琛（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周子劍（技師公會代表）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許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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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技師法第 45 條規定，被付懲戒技師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

翌日起 20 日內，向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申請覆審。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

案號：工程覆字第 104050801 號

被付懲戒人：鍾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電機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 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結構電機技師事務所（103 年 1 月 27

日變更其執業機構為ＯＯ結構水利電機

技師事務所）

執業機構地址：ＯＯ縣ＯＯ市Ｏ路Ｏ號Ｏ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被付懲戒人電機工程科技師鍾ＯＯ因違反技師法事件，不服本會 104 年 4 月 2 日

工程懲字第 10400104560 號函所附工程懲字第 101031501 號技師懲戒決議書所為

被付懲戒人應予申誡與警告之決議，提起覆審。經提付審議，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覆審不受理。

理 由

一、按技師法第 45 條規定：「被懲戒之技師對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時，

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申請覆審。」次

按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第 17 條第 1 款規

定：「覆審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覆審委員會應為不受理之決議：一、

提起覆審逾法定期間。」

二、查本會 104 年 4 月 2 日工程懲字第 10400104560 號函附本會工程懲字第

101031501 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係於 104 年 4 月 8 日送達被付懲戒人住所，

並由其同居人簽收在案，此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委員會送達證

書可稽，是被付懲戒人不服該技師懲戒決議書，於扣除在途期間 4日後，至

遲應於 5月 4日前提起覆審始為適法（原至 104 年 5 月 2 日已屆滿，因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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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為星期六，經順延至 5 月 4 日星期一為期間末日）。惟被付懲戒人提起

覆審之ＯＯ結構水利電機技師事務所104年 5月 4日福字第10405004號函係

於 104 年 5 月 8 日送達本會，已逾上開期間，依旨揭規定，本會應為不受理

之決議。

三、綜上，本件覆審提出已逾法定期間，應不予受理，爰依技師法第 45 條、技

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決

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1 日

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主任委員 顏久榮

委員 洪文玲

委員 姜世明（請假）

委員 黃然

委員 蔡宗珍

委員 郭介恆（請假）

委員 黃進興

委員 楊萬發

委員 施良波

委員 徐景文

委員 林芬

委員 方淑惠

委員 吳榮訓

委員 趙啟宏

委員 范綱智

委員 楊基振

委員 黃順田

委員 朱國權

委員 施教鋆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1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許俊逸

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懲戒覆審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懲戒機關

所在地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 號）。


